
示范意义重大 首单特别代表人诉讼案诞生 

 

康美药业证券纠纷案是我国首单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件，

此次法院依法作出判决，示范意义重大，是贯彻落实党中

央和国务院关于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的精

神和要求，构建民事、行政、刑事立体化责任追究机制的

标志性案件,对促进我国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和健康发展，切



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资本市场实施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重要意义 

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是加强资本市场基础

制度建设的重要成果，也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创新。

在资本市场实施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是深入贯彻落

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

的精神和要求的重要举措，也是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

资者合法权益、保障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力武器，

对于维护市场“三公”秩序、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一是有利于通过司法制度创新带动金融市场生态改善

和社会治理效能提升。欺诈发行、财务造假等资本市场

“毒瘤”，不仅严重损害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恶

劣的社会影响，而且严重影响市场秩序和金融安全，甚至

可能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开展“默示加入、明示退出”

的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能够大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

有效遏制和减少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营造良好

的金融市场生态，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

通过一揽子解决违法行为的民事赔偿，能够高效、妥善化

解群体性、涉众型纠纷，大幅提升社会综合治理效能。 

二是有利于推进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注册制改革

是这一轮资本市场改革的“牛鼻子”工程。发行端准入方



式的市场化改革能否顺利施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端的

监管执法是否有效。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有利于弥补

证券民事赔偿救济乏力的基础制度短板,与行政、刑事责任

追究机制形成立体化的制度合力,共同为全面深化资本市场

改革特别是注册制改革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三是有利于受损的中小投资者得到公平、高效的赔偿。

我国证券市场以中小投资者为主，当其受到证券违法行为

侵害时，由于非常分散、单个投资者索赔金额较小等原因，

许多中小投资者往往会放弃权利救济，不想诉、不愿诉、

不能诉现象突出。由投保机构参与的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

通过代表人机制、专业力量的支持以及诉讼费用减免等制

度，能够大幅降低投资者的维权成本和诉讼风险,有利于解

决受害者众多分散情况下的起诉难、维权贵的问题。 

四是有利于上市公司、中介机构提高内部治理水平和

规范市场运作，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

的资本市场。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主要适用于证券市

场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案件，可以有效督促

上市公司及其高管守法经营、依法披露，提高经营透明度，

培育良好的公司治理文化，不断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同时

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充分发挥“看门人”作用，共同

提升资本市场诚信水平。 

二、康美药业案诉讼进展情况 



2020 年 12 月 31 日，11 名投资者就康美药业虚假陈述

案向广州中院提起普通代表人诉讼，广州中院向上市公司

发出应诉通知书。2021 年 3 月 26 日，广州中院发布康美药

业普通代表人诉讼权利登记公告，投资者服务中心发布接

受投资者委托的说明并通知上市公司。4 月 8 日，投资者服

务中心根据 50 名以上投资者的特别授权，向广州中院提交

了依法转为特别代表人诉讼的申请。4 月 16 日，广州中院

发布案件转为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公告。5 月 28 日，广州中

院召开康美药业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庭前会议，明确

案件争议焦点，协商下一步工作。6 月 4 日，揭阳中院裁定

受理康美药业破产重整，并于同日指定金杜律师事务所作

为管理人。6 月 12 日，广州中院发布特别代表人诉讼原告

资格查询公告。6 月 18 日，广州中院组织召开康美药业特

别代表人诉讼线上调解沟通协调会。7 月 27 日，广州中院

开庭审理康美药业特别代表人诉讼案，进一步听取双方当

事人诉辩意见，组织对损失核定报告进行质证，并再次征

求当事人的调解意愿和方案。8 月 10 日，揭阳中院组织召

开康美药业破产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投资者服务中

心参加会议，并积极参选加入债权人委员会，为投资者争

取最大权益。揭阳中院 9月 1日出具决定书，认可投服中心

成为债委会成员。8 月 26 日，投服中心向广州中院提出财

产保全申请，广州中院 9 月 8 日对有财产可保全的 17 位被



告执行保全。9 月 28 日，广州中院就康美药业特别代表人

诉讼案主持开展第二次调解。11 月 12 日，广州中院对康美

药业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依法作出判决。 

三、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工作的常态化开展 

为落实《证券法》第九十五条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相关规定，

充分发挥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的制度优势，持续加强投资

者合法权益保护，投资者保护机构将在充分尊重投资者诉

讼选择权的基础上，坚持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原则，

进一步健全案件评估、决策、实施等制度机制，依法推进

代表人诉讼工作常态化开展，帮助广大中小投资者得到公

平、高效的赔偿。同时，证监会将持续加强与最高法院的

沟通协调，在全面总结首单案件实践经验基础上不断推动

完善代表人诉讼常态化制度机制，持续向资本市场释放保

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加大民

事责任追究力度的强烈信号，助力建设规范、透明、开放、

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